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
送达时间及表决方式确认书
为了积极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依法公正、公平、公开、高效处理破产重整事务，保障本案相关关系人的利益，预重整管理人将按照各债权人在《债权申报登记表》中确认的地址（包括通过邮政快递、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本案破产重整程序中的相关法律文书。因此，请各位债权人认真填写联系人员及送达地址，如有变动需即时书面通知预重整管理人备案。
本案相关文书可以直接送达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直接送达的，以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的收到日期为送达日期。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文书的，文书自预重整管理人发送至债权人确认的通讯地址，即视为送达。以向确认地址发送邮政快递的方式送达文书的，对深圳本地债权人在邮政快递发出之日起48小时视为送达。对外地债权人以邮件签收或邮件开始退回日期为送达日期。 
需要各债权人进行表决盖章、签名的《重整方案表决票》、《财产管理方案表决票》、《财产变价方案表决票》、《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票》等表决票以及《债权表》、《征询意见单》、《意见反馈表》等文件，各位债权人应在预重整管理人送达本文件之日起在指定期限内予以回复，未回复或逾期回复的均视为对预重整管理人送达的各表决方案或债权表等文件同意。
本债权人已知晓并同意上述有关债权人文件送达时间及相关文件的表决方式，并承诺予以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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